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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作简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香港泽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泽盛”）、新城万博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万博”）与招商局地产（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地产”）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开发地块挂牌编号为 WJ-J-

2015-046、WJ-J-2015-047 的苏州市吴江区清树湾 046、047 号项目地块（以下

简称“目标地块”）。  

 上述合作未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合作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合作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合作开发情况概述 

1、香港泽盛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成功竞得苏州市吴江区 WJ-J-2015-046、WJ-

J-2015-047 号地块，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12,962 万元。 

香港泽盛经与新城万博、招商地产友好协商，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目

标地块。香港泽盛、新城万博和招商地产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金为人民币 98,000 万元，香港泽盛、新城万博与招商地产分别出资 49,9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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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0 万元、29,4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51%、19%和 30%的股权；同时三方按各自

股权比例支付项目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分别为人民币 57,611 万元、21,463 万元、

33,889 万元。 

2、本次合作的交易金额在董事长审批权限以内。 

3、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合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本次合作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 合作开发的目标地块及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合作开发的目标地块情况 

本次合作开发的苏州市吴江区清树湾 046、047 号项目地块位于苏州市吴江区

鲈乡北路以东、兴吴路以南，东至河道，南至河道，西至鲈乡北路，北至兴吴路，

出让面积为 118,162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为 2.8，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2、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招商地产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招商局地产（苏州）有限公司 

住    所：苏州市相城区元和镇阳澄湖东路 98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

物业管理、室内装璜服务（办理资质后经营）、建筑材料的销售。【外商投资企业投

资】 

法定代表：王晞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5 日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香港泽盛、新城万博与招商地产三方同意及确认：由三方共同出资设立项

目公司，三方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51%、19%和 30%的股权。项目公司承继香港泽

盛对目标地块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2、三方同意，项目公司承继目标地块土地使用权后，招商地产有权单方选择

收购新城万博所持有的项目公司 19%的股权，如招商地产选择收购，香港泽盛同

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收购价格届时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如股权溢价超过 20%

或溢价金额超过 3,500 万，招商地产有权放弃收购。如招商地产成功收购项目公司

19%的股权且在项目公司获取土地证后，则香港泽盛同意招商地产有权选择通过增

资扩股的形式最终实现香港泽盛、招商地产双方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50%：

50%。 

3、三方按各自在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履行项目地块土地出让金的出资义务：

香港泽盛占比 51%，出资 57,611 万元；新城万博占比 19%，出资 21,463 万元；招

商地产占比 30%，出资 33,889 万元。 

4、项目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5 人，其中香港泽盛委派 2 人，招商地产委派 3 人。

董事长由招商地产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的任期

为三年，任期届满，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项目公司重大事项需经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5、项目公司设总经理、副总经理各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项目公司设

财务经理 1 名，由招商地产提名，副经理 1 名，由香港泽盛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6、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2 名，由香港泽盛与招商地产各委派 1 名。 

7、股东各方按持股比例对等投入、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各方股东同股同权，

各方未按协议协议约定进行投入的，则按实际对项目公司的投入比例享有股东权利。 

 

三、合作开发对公司的影响 

合作开发拓展了公司对外合作的空间，有利于分散项目投资的风险，对公司整

体战略实施、提升经济效益具有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